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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13日攬炒派煽惑發起的上水

遊行中，已被取締的「港獨」組織「香

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涉嫌與約百

名黑暴佔領馬路和拉扯警長頭盔，被控

一項非法集結罪和一項襲警罪；案件昨

日在粉嶺裁判法院開審，被告否認控罪。控方庭上播放當日拍攝的影片，

顯示4名警員正在後撤時，被告在後方跟隨及一度走近被襲警長後方，突

然有一隻手推向警長的頭盔。遇襲警長作供指，當頭盔被打回頭即見一名

皮膚偏白及高挑男子縮手並後退，消失於群眾傘陣之中。

警長遇襲案 影片證陳浩天出手
見有手推向警頭盔 中招警稱回頭見眼鏡男縮手後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暴被警方全面
壓制，加上香港國安法於今年6月30日生效，全
面震懾黑暴氣焰，市面秩序恢復。警方經風險評
估後，前晚（18日）開始陸續拆除灣仔警察總部
和部分警署外的巨型水馬，但中聯辦、政府總
部、特首辦及立法會外水馬陣仍然保留。消息
指，警方將於本月底前拆掉全港警署外的水馬。
警方發言人稱，會因應風險評估及行動需要作出
最適當的安排和戒備，強調在有需要時仍會重設
水馬陣。

政總立會中聯辦等「留馬」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訪多間警署外觀察，發
現油麻地警署、觀塘警署及元朗警署外的水馬已
被移除。但旺角警署外的大型水馬仍未被移走，
另在中聯辦、政府總部、立法會、中環律政中心
等重要政府部門，仍保留巨型水馬陣。
警方指，仍會以閉路電視及巡邏方式確保警署
安全，並不時檢視有關保安措施，以及因應風險
評估及行動需要作出最適當的安排和戒備。律政

司發言人則指基於保安理由，以及前中區政府合
署西座翻新工程尚未完成的考慮，故在適當地點
設置水馬，保障使用者和途人安全。
至於被拆除的巨型水馬，每個高逾兩米，注滿

水時會變得非常沉重，形成一道難以推倒及翻越
的圍牆，但若放了水後會容易搬運，適合用於道
路工程、建築地盤、節日臨時人群管制、控制車

輛流量等分隔或引導車流用途等。
由於被拆除的巨型水馬有一定的數量和體

積，僅灣仔警察總部外圍的巨型水馬就有約80
個，頗佔地方，待用期間需撥出較大空間儲
藏。
去年黑暴肆虐時，警察總部、各區警署，以
及重要政府建築物及中央駐港機構大樓成為大

批黑暴攻擊目標，遭受汽油彈、磚塊及油漆彈
等猛烈攻擊，造成頗大損失。其後警方在這些
高危地點擺設巨型水馬陣圍封，有效阻止暴徒
攻擊，保護政府公物及人員安全。
警方經一年的止暴，截至今年7月31日，涉
修例相關罪行被捕人數達9,664人，有效遏制黑
暴動亂，近數月再無大規模暴力事件。

國安法震懾黑暴 警總警署拆水馬

■政總和立
法會大樓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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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被告陳浩天30歲，報稱為自由工作
者，控罪指他於去年7月13日在上水

新運路和智昌路交界，連同其他身份不詳者
非法集結，並襲擊警署警長陳國深。
事發時為上水分區助理指揮官（行動）江
偉峰作供稱，事發當日下午3時30分，約一
千名示威者在北區運動場外小廣場出發，原
定下午5時在上水港鐵站結束；但遊行隊伍
在發起人梁金成帶領下，數度偏離原定路
線，警方兩次發出口頭警告。至下午4時50
分，梁金成最終在上水一號花園外宣布遊行
結束，遊行者漸漸散去。
遇襲的警署警長陳國深作供指，他當日身
穿便衣在上水站B2出口執勤，至下午約5時
15分聽到上水廣場附近有人叫囂，他被指示
佩戴防暴裝備，遂到上水中心停車場與送來

裝備的3名同袍會合。其間發現兩名「眼神
閃縮」的年輕人經過，兩名同袍於是截停兩
人搜查，未幾開始有人圍觀及叫喊「放人、
放人」、「委任證」等。當他們放走兩人
後，但圍觀人數越來越多。
陳形容當時在現場的人情緒高漲，「想搞

事」、「挑戰我哋」，更因人群持續叫囂感
到危險，認為若不撤退相信情況會惡化，甚
至被襲擊，他們於是欲到上水站會合同袍。

警長感頭盔「甩一甩」
陳國深續指，當他與3名同袍向上水站方
向撤退時，突然有人從後大力拍其頭盔，導
致頭盔「甩一甩」少許移位；他隨即向後
望，看見到一名身形高瘦、皮膚偏白、穿黑
色短袖T恤及戴黑口罩的戴眼鏡男子疑似縮

手後退，並消失在傘陣中。其後，現場群眾
開始向他們投擲雜物，包括雨傘、頭盔及棍
條等，他與同袍登上一個花槽防衛，被群眾
用長傘、木棍及鐵支襲擊，有同袍被鐵支
「篤」中胸口，及至有防暴警增援趕至救出
他們送院治理，證實胸口、肩膀、手腕、雙
膝受傷及出現觸痛。

指縮手男子眼神閃縮
陳國深在接受辯方盤問時強調，確定頭

盔有被拍打，惟不知是被人以手部什麼部
位接觸，雖然改稱「不是十分大力」，但

否認是誇張陳述或捕風捉影，亦不認同辯
方所指只因現場擁擠而導致有人接觸到他
的頭盔。
事發時在場的警員鄭宏泰作供指，當時他

與陳國深等4名警員遭70人至100人包圍，
其間他突然聽到後方傳出一下拍打聲音，轉
身看見一名穿黑色衫、戴黑色口罩男子眼神
閃縮地作出收回手的動作，相信他曾舉高手
後收回，身旁的陳國深隨即用警棍揮向該名
男子，但群眾情緒更激動，有人以雨傘
「篤」向在場警員及投擲雜物；當時他以警
棍還擊，涉事男子隱沒人群之中。鄭接受盤

問時，否認辯方質疑他看到男子眼神閃縮的
說法誇張，亦不同意轉身一刻是電光火石未
能看清情況，因當時群眾情緒仍未激動，能
夠看清楚現場情況。
昨日控方在庭上播放當日拍攝的影片，顯

示4名警員正在撤退時被告陳浩天在後方跟
隨，並有大量傳媒及黑暴在旁，其間有人高
呼口號。影片亦拍攝到，陳浩天曾經伸手向
前，但接觸到什麼則因鏡頭被在場的人遮擋
而未能看清；而當一名警員轉身用警棍指向
人群時，隨即引起黑暴起哄及混亂。
審訊今日繼續。

▲去年7月13日，上水遊行演
變成暴亂，4名便衣警員在新運
路被約百人包圍施襲。

資料圖片

▶陳浩天被控去年7月13日於上
水非法集結罪及襲警罪，昨日到粉
嶺裁判法院應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11
月11日黑暴在西灣河堵路破壞期間一
名交通警到場執法爆發衝突，一名青年
中槍受傷；事後大批搞事者在現場聚集
叫罵，一名地盤工涉阻撓警方追截指罵
警員的黑暴而被捕，早前他承認蓄意阻
差辦公，昨日在東區法院被判遵守感化
令1年及支付堂費。
37歲男被告梁詠康，報稱地盤工

人，控罪指他於去年11月11日在西灣
河文娛中心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
務的警長龍家和及他的隊員，早前被告
已承認蓄意地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
務人員。主任裁判官錢禮昨日在判刑時
強調，市民應該配合警方指示，令警方
可以更容易地執法以確保道路安全；但
接納被告有悔意，遂判處被告遵守感化
令1年及支付堂費500元。
案情透露，去年11月11日早上，西

灣河文娛中心外一名交通警在清理堵路
期間開槍後，包括警長龍家和在內的警
員接報到場增援及封鎖現場取證時，被
大批搞事者圍觀及叫囂；龍上前欲制服
一名指罵警員的黑暴時，遭站在旁邊的
被告梁詠康用身體阻擋及出手拉扯分開
兩人，最終圍觀指罵警員的黑暴順利逃
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派去年
8月3日發起「旺角再遊行」，當晚有多名
示威者在旺角一帶設置路障堵路被捕，當
中9人被控非法集結，其中一名15歲少年
因另藏有鐳射筆被加控一項管有攻擊性武
器，各人否認控罪。案件昨在九龍城裁判
法院經審訊後，被裁定全部罪名成立。裁
判官鄭念慈指案中非法集結涉及人數多，
牽涉主要幹道為使用者帶來不便，遂判其
中4人各入獄4個月，但獲准各以5萬元保
釋等候上訴，另須每周到警署報到4次；
其餘5名被告，鄭官考慮到他們的年紀，
決定先替他們索取教導所、勞教中心及更生
中心等的報告，還柙至11月2日判刑。

6 男 3 女被告依次為姓蕭學生（15
歲）、姓鄧學生（16歲）、陳駿霆(18
歲)、韓明恩（22 歲）、廖智峯（22
歲）、陳嘉汶（34 歲）、伍兆銘（24
歲）、方施陽（20 歲）及蘇澄怡（22
歲）。他們被控去年8月3日在旺角彌敦
道與亞皆老街交界參與非法集結。首被告
另被控管有一支鐳射筆。
鄭官裁決時多次引述警員以「暴徒」稱
呼當晚示威者，認為所有作供警員誠實可
靠，即使未能達至鉅細無遺亦合情合理，遂
接納所有警員證供。鄭官又接納現場指揮官
指當晚9時許宣布旺角彌敦道南行線上數百
示威人群為非法集結後，警告人群散去否則

武力驅散，人群後退但並未散去，致兩旁店
舖關門，考慮到人群集結規模和地方，必然
是擾亂秩序行為，意圖令人合理地害怕會破
壞社會安寧，屬非法集結。
鄭官續指警方拘捕前示威者有足夠時間

選擇離開，經警方警告和雙方對峙後，不
相信有圍觀者或過路人混入示威群眾之
中。認為各被告被捕時身處彌敦道南行線
上，必然身處非法集結中，加上各被告的
裝束，故裁定9名被告非法集結罪成。
至於姓蕭15歲首被告，鄭官指其身處

非法集結中，裝備符合與人爭鬥，推論其
具傷人意圖。另接納專家證供，指涉案鐳
射筆屬3B級別，40米內可損害人眼睛，

故裁定其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名成立。
鄭官最終先判韓明恩、陳嘉汶、伍兆銘
及蘇澄怡4名被告各入獄4個月，4人將就
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訴，獲准上訴期間擔保
外出。至於另外5名被告，則還柙至下月
2日判刑。

9人旺角集結罪成 4判監5還柙候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地產經紀去年
8月5日於攬炒派發起的所謂「全港三罷」當晚，
在秀茂坪紀律部隊宿舍外被搜出摺刀和萬用匙等利
器，翌日再在其樂華南邨寓所被檢獲過百把刀具和
一把空氣手槍等武器，並在警署撕毀會面記錄文
件。他否認管有攻擊性武器、刑事損壞等5罪，案
件昨在觀塘法院受審後，僅一項管有仿製火器罪不
成立。裁判官莫子聰指本案案情嚴重，武器相當鋒
利和數量多，最終判處被告4罪入獄32個月，罰款
1,000元，並拒絕他的上訴保釋申請。
被告蘇廣達（39歲），他唯一脫罪的一項管
有仿製火器罪，莫官指涉案的空氣手槍已失效，
亦無法修復，故裁定罪名不成立。
被告的辯詞指，自己兼職救援工作，案發8月

5日他恰巧將辦公室的行李箱搬運回家，故在身
上被搜出卡片式摺刀和萬用匙及在背包中被搜出
急救包等。惟案中拘捕被告的警員稱他是在行李
箱中搜出急救包。莫官質疑，既然警員聲稱搜出
急救包的地方跟被告的版本不一致，辯方律師應
在盤問警員時提出，但他沒有。再者被告是在接
受控方盤問時，才稱急救包是放在背包，因而質
疑被告的說法是捏造，並非可靠。
此外莫官亦不接納被告稱卡片式摺刀是用作拆

開貨物包裝之用，認為拆貨不會便用如此複雜的
刀具。另外被告又沒有解釋他是否有急救工作在
身，故此認為他當日沒有必要途經現場，他是為
了有衝突發生而準備，腰間的利器可讓被告随時
拿出來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去年11月11日攬炒派網上煽惑
群眾發起「大三罷」行動，全港
各區遭黑暴堵路癱瘓交通，一名
中文大學男生涉在上水管有兩支
士巴拿被捕，早前被告承認管有
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並意圖作
非法用途使用罪，昨日被告在粉
嶺法院被判遵守感化令18個月。
21歲男被告吳敦義，控罪指他
於去年11月11日在上水智昌路管
有兩支士巴拿，早前被告已承認管
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並意圖作
非法用途使用罪；當時辯方求情

指，被告因受社會氣氛影響，一時
衝動犯案。
辯方昨日庭上引述感化、社會服

務令及勞教中心等多份報告正面，
又指被告第一時間認罪，已面對21
天牢獄，對事件深感後悔，重犯機
會極微，案件已為被告帶來相當大
教訓。
主任裁判官蘇文隆判刑時指，

考慮到被告坦白承認控罪、誠心
懺悔，以及還柙期間表現良好，
故接納報告建議判被告18個月感
化令，同時提醒被告在感化期內
社交等事項均須接受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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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11日黑暴在西灣河堵路，
暴徒圖搶槍，警察開槍自衛。資料圖片

紀律部隊宿舍外藏刀 經紀4罪囚32月 「大三罷」攜士巴拿 中大生判感化令

■警方去年8月3日晚上在旺角拘捕多名
參與堵路的暴徒。 資料圖片


